
全国人大代表杨小平：建议加快完善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以下简称《反洗钱法》）自 2006 年颁布、2007

年实施以来，对预防洗钱活动、维护金融秩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自 1997 年全面修订后，经 10 次修订，为打

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根本保障。 

近年以来，随着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反洗钱法》和《刑

法》的有关规定已难以适应当前的反洗钱形势。对二者进行修订，建立完善相关

配套法律法规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原

行长杨小平对此表示，修订《反洗钱法》《刑法》及建立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

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是防范外部金融风险的客观需要。 

2017 年 9 月 13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

反逃税监管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三反”意见》）。该意见是《反洗钱法》颁

布以来国家反洗钱体系最全面的顶层设计，是我国在“三反”工作领域的总体规

划。而修订《反洗钱法》《刑法》，建立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是对《“三反”

意见》的贯彻和落实。 

杨小平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尽快修订《反洗钱法》《刑法》相关条款和

建立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反洗钱在国家治理和金融风险防范中的作

用。 

统筹《反洗钱法》《刑法》修订工作。在《反洗钱法》《刑法》中扩大“洗钱

罪”上游犯罪覆盖面，尽可能将“洗钱罪”适用于所有严重犯罪，在最广泛上游

犯罪范围下打击洗钱犯罪。 

全面修订《反洗钱法》。一是扩大反洗钱行政处罚的范围，调整行政处罚标

准和处罚方式，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二是明确特定非金融行业的范围和反洗钱制

度安排，将房地产、律师、社会组织等领域的反洗钱义务法定化。三是将风险评

估、风险等级划分、受益所有人识别等规定法定化。四是突显“反洗钱人人有责”

理念，明确单位和个人在反洗钱领域的义务和违法后果，特别是要明确特定非金

融机构行业主管部门及有关成员单位的反洗钱职责和义务。五是细化反恐怖融资

规定，增加“涉恐名单监测”、“涉恐资产冻结”等内容。六是增加防范“定向金



融制裁”风险、反逃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融资等方面的法律条款。 

修订《刑法》部分条款。一是对第 191 条“洗钱罪”、第 312 条“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和第 349 条“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

进行有机整合，将“自洗钱”行为入罪。二是对“洗钱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明

知”认定标准进行调整，增强法规适用性，降低认定难度。三是加大对“洗钱罪”

和违反“反洗钱法律法规”刑事犯罪案件的刑事处罚力度，增强惩治震慑。 

建立完善配套法律法规。一是以修订后的《反洗钱法》为核心，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

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

法》《涉及恐怖活动资产冻结管理办法》《证券期货业反洗钱工作实施办法》《银

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范性文件进行

修订完善。同时，制定贵金属及珠宝交易、房地产销售、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

务所、社会组织等特定非金融行业领域以及防范定向金融制裁、反逃税、防止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融资等领域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二是以修订后

的《刑法》为核心，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行修订完善或制定新的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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